蓝山县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
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湘诚审专【2020】    号

蓝山县财政局：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根据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2〕33号）、《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永政发〔2013〕24号），结合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（中介机构评价）》（蓝财绩〔2020〕4号）的要求，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。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，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2019年上级部门安排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609万元。主要用于建设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祠堂圩乡蓝屏学校综合楼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。

（1）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及附属工程，工程计划总投资287万元，包括中央预算内资金223万元、地方投资64万元。所城学校食堂主体工程总建筑面积1,226.52平方米，经过公开招标，确定工程建设的承包方为湖南德和园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

（2）蓝山县祠堂圩乡蓝屏学校综合楼及附属工程，工程计划总投资223万元，包括中央预算内资金173万元、地方投资50万元。蓝屏学校综合楼主体工程总建筑面积1,222.8平方米，经过公开招标，确定工程建设的承包方为湖南百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

（3）蓝山县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及附属工程，工程计划总投资396万元，包括中央预算内资金213万元、地方投资183万元。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工程总建筑面积1,767.6平方米，经过公开招标，确定工程建设的承包方为湖南恒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1、总体绩效目标：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迫切需求，完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，确保师生安全。

2、具体绩效目标：

完成三个项目工程建设：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祠堂圩乡蓝屏学校综合楼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。具体建设内容如下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主要建设内容
	建设工期

	1
	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主体工程
	一栋二层框架结构，层高3.9米，总建筑面积1226.52平方米。包括建筑和装饰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化粪池等工程。
	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5日

	2
	所城学校围墙及道路硬化工程
	沥青混凝土路面3800平方米，道路硬化600平方米，新建围墙25米。
	无依据

	3
	所城学校教学楼改建及树脂瓦工程
	增加拆除24墙0.62平方米，增加安装钢质门2樘、增加拆除木门2樘、增加拆除补门洞32个、增加808防瓷涂料二遍722平方米、减少屋面树脂瓦（带架）（幼儿园和学校礼堂）269.50平方米、减少屋面树脂瓦水槽10、减少屋面排水管186米。
	教学楼改建工程：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8月26日前竣工验收。

树脂瓦工程：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30日前竣工验收

	4
	所城学校食堂设备购置
	主炒区、蒸煮区、蔬菜加工区、荤菜加工区、消毒区、就餐区、抽排系统、仓库等食堂厨房设备。
	2019年11月10日签订采购合同，后20日内交付使用

	5
	蓝山县蓝屏学校综合楼主体工程
	一栋四层综合楼，框架结构，檐口高度14.4米，总建筑面积1222.8平方米，包括建筑与装饰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化粪池等工程。
	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

	6
	蓝屏学校综合楼附属工程
	拆除砖混结构教学楼340平方米、拆除砖混结构旧厕所50平方米，外借土方回填18立方米等。
	无依据

	7
	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
	五层建筑，砖混结构，层高2.9米，总建筑面积1767.6平方米，建筑全高18.426米，屋顶为坡屋顶，瓷质波纹瓦屋面装饰，外墙采用块料装饰面砖装饰，窗户采用铝合金玻璃窗。
	2019年6月15日至2020年2月15日

	8
	新圩学校小学部教学楼附属工程
	安装自来水管、砖砌外排水沟、围墙外安装排水管等。
	无依据

	9
	新圩学校中学周转房附属工程
	拆除旧围墙、新建围墙、外排水沟、化粪池等。
	无依据


（三）项目绩效依据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1〕285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2〕33号）、《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永政发〔2013〕24号)、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（中介机构评价）》（蓝财绩〔2020〕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609万元进行绩效评价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建设项目资金609万元进行绩效评价，衡量项目资金的“产出”与“绩效”，了解、分析、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资金使用是否有效，为以后年度安排财政资金提供重要依据。及时总结经验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、制度，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，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（中介机构评价）》（蓝财绩〔2020〕4号）要求，蓝山县财政局委托我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。2020年11月，我们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。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方式：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、询问，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等情况介绍，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。二是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、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。三是实地察看项目情况并进行了实地拍照。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，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。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支出等情况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总量609万元。2020年1月，蓝山县财政局将该笔资金指标全部拨入教育局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共计609万元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已使用预算内基建资金356.69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58.57%。截至2020年11月30日，已使用预算内基建资金476.92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78.31%。

建设工程项目资金支出明细表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计划中央资金
	2019年支出
	2020年支出
	合计金额

	1
	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主体工程
	223.00
	70.84
	23.62
	146.34

	2
	所城学校围墙及道路硬化工程
	
	0.00
	0.00
	

	3
	所城学校教学楼改建及树脂瓦工程
	
	22.02
	0.00
	

	4
	所城学校食堂设备购置
	
	0.00
	29.86
	

	5
	蓝山县蓝屏学校综合楼主体工程
	173.00
	100.83
	0.00
	100.83

	6
	蓝屏学校综合楼附属工程
	
	0.00
	0.00
	

	7
	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
	213.00
	163.00
	62.00
	225

	8
	新圩学校小学部教学楼附属工程
	
	0.00
	0.00
	

	9
	新圩学校中学周转房附属工程
	
	0.00
	0.00
	

	10
	预算编制费
	
	
	4.75
	4.75

	合计金额
	609.00
	356.69
	120.23
	476.92
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，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。严格按照《蓝山县财政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施方案》专款专用。该项目资金拨付审批手续完整，均按所申请的资金指标额度、项目规划等落实到具体项目，按项目进度依次审批付款，资金管理到位。该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监控机制，采取了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确保项目资金的使用，现场评价中未发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2019年安排蓝山县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共计609万元，共涉及3个项目，用于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祠堂圩乡蓝屏学校综合楼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、蓝山县新圩学校教师周转房及附属工程建设工程的建设。项目根据蓝山县教育局制定的《蓝山县教育局基建项目管理制度》、《蓝山县教育局基建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制度》、《蓝山县教育局基建工程项目工程控制管理制度》、蓝山县教育局基建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制度》、《蓝山县教育局基建项目竣工结算制度》等相关制度实施及有效管理。项目均经过公开招标确定承包方，以上工程均已完工，尚未办结竣工结算手续，经了解，由于建设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繁琐、周期较长，项目实际开工日期延后，进度与计划工期相比，延期时间较长，项目进展缓慢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主要建设内容
	建设工期
	完工日期

	1
	所城镇所城学校食堂主体工程
	一栋二层框架结构，层高3.9米，总建筑面积1226.52平方米。包括建筑和装饰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化粪池等工程。
	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5日
	2019年9月完工未结算

	2
	所城学校围墙及道路硬化工程
	沥青混凝土路面3800平方米，道路硬化600平方米，新建围墙25米。
	无依据
	2020年5月完工未结算

	3
	所城学校教学楼改建及树脂瓦工程
	增加拆除24墙0.62平方米，增加安装钢质门2樘、增加拆除木门2樘、增加拆除补门洞32个、增加808防瓷涂料二遍722平方米、减少屋面树脂瓦（带架）（幼儿园和学校礼堂）269.50平方米、减少屋面树脂瓦水槽10、减少屋面排水管186米。
	教学楼改建工程：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8月26日前竣工验收。

树脂瓦工程：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30日前竣工验收
	2019年1月工程结算评审

	4
	所城学校食堂设备购置
	主炒区、蒸煮区、蔬菜加工区、荤菜加工区、消毒区、就餐区、抽排系统、仓库等食堂厨房设备。
	2019年11月10日签订采购合同，后20日内交付使用
	2019年11月交货，2019年12月20日验收

	5
	蓝山县蓝屏学校综合楼主体工程
	一栋四层综合楼，框架结构，檐口高度14.4米，总建筑面积1222.8平方米，包括建筑与装饰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化粪池等工程。
	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
	2019年9月完工未结算

	6
	蓝屏学校综合楼附属工程
	拆除砖混结构教学楼340平方米、拆除砖混结构旧厕所50平方米，外借土方回填18立方米等。
	无依据
	2019年9月完工未结算

	7
	新圩镇新圩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
	五层建筑，砖混结构，层高2.9米，总建筑面积1767.6平方米，建筑全高18.426米，屋顶为坡屋顶，瓷质波纹瓦屋面装饰，外墙采用块料装饰面砖装饰，窗户采用铝合金玻璃窗。
	2019年6月15日至2020年2月15日
	2020年4月完工未结算

	8
	新圩学校小学部教学楼附属工程
	安装自来水管、砖砌外排水沟、围墙外安装排水管等。
	无依据
	2020年5月完工未结算

	9
	新圩学校中学周转房附属工程
	拆除旧围墙、新建围墙、外排水沟、化粪池等。
	无依据
	2020年5月完工未结算


如上表列示，由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耗时较长，项目工程建设延期，未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产出指标，办理竣工结算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项目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

项目实施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管工作，确保了公益性支出项目顺利实施，保障了民生政策落到实处，极大地保障了财政资金的安全高效，确保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极大地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全面均衡发展。

本项目对于提升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、蓝山县蓝屏学校、蓝山县新圩学校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有重要的意义。项目建成后，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工作条件将得到改善，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宽敞、舒适的工作学习环境，为学校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；保证了学生食堂达到餐饮服务许可的标准和要求，不仅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学生就餐条件，而且切实的保障了学生饮食安全；保障了蓝山县基层教育事业发展，加快实现蓝山教育强县规划战略目标；同时满足了蓝山县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，对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、缩小城乡、区域教育发展差距，推动巩固教育协调发展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

2、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效益分析

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惠民工程，专项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，可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。

五、评价结论
综合上述分析，项目立项经过了严谨的可行性论证，科学合理，符合《湖南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。项目监管到位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，对蓝山县经济及教育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但项目前期准备不够成熟，未在投资计划下达后的当年开工建设，项目完成进度比较缓慢，项目管理方面有待加强。根据《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》评分，得分86.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项目进度较为缓慢，办理竣工结算时间较长，工程验收交付使用超过半年以上
根据《蓝山县所城镇所城学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、《蓝屏学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两项建设工程施工安排为2017年10月完成项目设计、立项等前期工程；2017年11月，完成项目实施区域三通一平工作；2017年12月－2018年9月，完成项目土建工程；2018年10月，完成外墙装饰、亮化、绿化等工程；2018年10月底，竣工验收交付使用。根据所城学校建设项目施工合同，该项目计划建设工期180天，从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5日。根据蓝屏学校建设项目施工合同，该项目计划建设工期180天，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。据了解，两个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实际2019年9月完工，截至评价日，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。

根据《蓝山县新圩学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该项目施工安排为2017年2月完成项目设计、立项等前期工程；2017年3月，完成项目实施区域三通一平工作；2017年4月－2018年1月，完成项目土建工程；2018年2月，完成外墙装饰、亮化、绿化等工程；2018年2月底，竣工验收交付使用。根据新圩学校教师周转房工程施工合同，该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40天，从2019年6月15日至2020年2月15日。据了解，该项目主体工程实际完工时间为2020年4月，截至评价日，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。

以上工程现均已完工，尚未办理竣工结算手续，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超过半年以上。经了解，由于建设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繁琐、周期较长，项目实际开工日期延后，进度与计划工期相比，延期时间较长，项目进展缓慢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执行率偏低
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下拨609万元，2019年指标结转至2020年1月拨入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已使用预算内基建资金356.69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58.57%。由于建设工程项目办结竣工结算评审时间较长，项目工程款未全部支付。截至2020年11月30日，已使用预算内基建资金476.92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78.31%。专项资金执行率偏低。

七、改进措施及建议

（一）着力推进项目进度，切实解决工程结算
应在项目前期工作准备成熟时再进行项目的申请，以保证在投资计划下达后当年即可开工建设，加强项目管理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对项目材料采用标准、项目建设质量、工程时间进度等作出明确要求，加强督促检查与考核，推进速度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工程建设，切实解决工程结算审核。

（二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

已下达的专项资金应及时推进项目的实施，项目单位应当严肃对待，要加强预算管理，及时审核和拨付项目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以使专项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。

附件：蓝山县2019年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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